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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州创元集团财务公司向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及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信长会师报字(2002)第 11201 号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的含义如下： 

创元科技：指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指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指苏州创元集团财务公司； 

汽车销售公司：指苏州创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轴承公司：指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 

电缆厂：苏州电缆厂。 

本次关联交易： 

（1） 指财务公司向创元科技提供金融服务的行为； 

（2） 创元科技向集团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轴承公司 95%股权的行为； 

（3） 汽车销售公司向电缆厂转让其所持有的轴承公司 5％股权的行为。 

元：指人民币元。 

 

二、绪言：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创元科技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本财务顾问报告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创元科技提供的本次关联交易各方的基本资料、本次股权转让的协议、本次

提供金融服务的协议、董事会决议、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等文件编制而成，是本

财务顾问经过对交易双方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认真核查后，以独立的第三方身份发

表的专业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声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参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条款

的磋商和谈判，仅就发生的关联交易事实作表述，并对其相关影响发表意见。创

元科技对其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基本假设： 

本财务顾问所发表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系建立在下列假设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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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所报告依据的资料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二）本次关联交易依据的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三）本次关联交易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四）关联方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各项合同协议能得以充分履行。 

（五）无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四、关联交易各方的有关情况及相互关系： 

（一）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身为苏州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3 年 12 月 22 日成立，并取得江

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320000110336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住所：

江苏苏州市新区淮海街 6幢 E3 号，法人代表：张志忠，经营范围：国内贸易、

经营本系统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本系统单位委托代理进出口业务，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等业务。1994 年 1 月 6 日，“创元科技”（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创元科技持有轴承公司股权 2,351.63 万元，系

轴承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创元科技持有财务公司股权为

3,000 万元，系财务公司第三大股东。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创元科技持有汽

车销售公司股权为 1,425 万元，系汽车销售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集团公司 

于 1995 年 6 月 28 日成立，并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320500110090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4号，法人

代表：葛维玲，主要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等业务。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

集团公司持有财务公司的股权金额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系财务公司第一大股

东。截至2002 年 10 月 31 日，集团公司持有汽车销售公司股权为 75 万元，系汽

车销售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集团公司持有创元科技的股

权金额为 10,077.40 万股，系创元科技第一大股东。截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

电缆厂所有资产由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集团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三） 财务公司 

    前身为苏州物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1993 年 10 月 27 日成立，并取得江

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320500110317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2 年 9

月 12 日更名为苏州创元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公司住所苏州市三香路120 号，法

人代表：许鸿新，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吸收成员单位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发行

公司债权、同业拆借等。 

（四） 轴承公司 

    于 2000 年 4 月 13 日成立，并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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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0011035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苏州市西园路 16 号，法人代

表：朱志浩，公司经营范围为轴承、滚针、光学仪器等。 

（五） 汽车销售公司 

    于 1994 年 2 月 3 日成立，并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320500119039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苏州新区玉山路 98 号，法人

代表：曹进，经营范围：销售汽车（含轿车），摩托车、汽车租赁、汽车中介服

务等业务。 

（六） 电缆厂 

系集体企业，成立于 1953 年 4 月，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

320500110172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苏州市虎丘路玻纤路 6号，法

人代表：程争鸣，经营范围：电缆，电线。 

 

五、交易目的： 

（一） 建立财务公司与创元科技之间正常的信贷业务关系。 

（二） 创元科技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 

 

六、关联交易及交易标的： 

关联交易： 

（一）财务公司与创元科技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签订协议，由财务公司向

创元科技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包括贷款、贴现、承兑、担保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的金融业务。该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确认。 

（二）创元科技与集团公司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签署协议，创元科技将其

持有的轴承公司 95%的股权转让给集团公司。转让价格为 7,372 万元。该项转让

价格以轴承公司 2002 年 10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依据。上述转让款项于转让协

议生效后三个月内由集团公司向创元科技支付。该协议在经过集团公司和创元科

技双方取得内部权利机构的授权且经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字或盖

章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方生效。 

（三）汽车销售公司与电缆厂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签署协议，汽车销售公

司将其持有的轴承公司 5%的股权转让给电缆厂。转让价格为 388 万元。该项转

让价格以轴承公司 2002 年 10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依据。上述转让款项于转让

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由电缆厂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该协议在经过汽车销售公司

和电缆厂双方取得内部权利机构的授权且经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

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方生效。 

轴承公司2002年10 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经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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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苏仁评报字（2002）第 160 号评估报告确认，评估价值为 8,204.47 万元。 

 

七、合法性：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创元科技的章程规定作

出的。 

（二）本次提供金融服务的交易内容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法规、规定。 

（三）财务公司与创元科技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就本次提供金融服务的交

易签订《苏州创元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向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的协议》。 

（四）创元科技与集团公司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就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五）汽车销售公司与电缆厂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就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六）创元科技董事会于 2002 年 11 月 22 日就本次交易形成了相关的董事

会决议。 

（七）集团公司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就本次交易形成了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八）创元科技已于 2002 年 11 月 22 日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公开披露。 

（九）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创元科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八、公允性和合理性： 

对于非关联股东权益之保护如下： 

创元科技三名独立董事对此两项关联交易表示赞同。 

    在创元科技董事会进行表决的过程中，关联董事葛维玲、曹进、朱志浩、许

鸿新回避表决。 

    本次股权交易的资产已经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本次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条款有利于创元科技增加融资渠道、改善财务状

况，增强资金的流转性，对创元科技是有利的。 

本次创元科技向集团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轴承公司 95%股权的股权转让价

格如按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测算应为 7,794.25 万元，实际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7,372 万元，下浮 5.42％，在重大方面是合理的、公允的。 

本次汽车销售公司向电缆厂转让其所持有的轴承公司 5%股权股权转让价格

如按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测算应为 410.22 万元，实际交易价格为388 万元，下

浮 5.42％，在重大方面是合理的、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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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醒创元科技股东及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一） 股市风险： 

    由于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同时又受到利率、汇率、通货膨

胀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创元科技本次交易的收益与风险共存，

广大投资者应进行理性投资。 

（二）本财务报告不构成对创元科技的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根据本报告所作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备查文件： 

（一）创元科技与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二）汽车销售公司与电缆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三）财务公司与创元科技签订的提供金融服务的协议； 

（四）创元科技第三届董事会 200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五）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仁评报字（2002）第 160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地址：中国·上海                                          钱志昂                                                 

      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话：（021）63606600                                      周  琪                            

传真：（021）63501004             

邮编：200002                                     二 OO 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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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已审会计报表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审计报告 

安永大华业字（2002）第 186号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贵公司的子公司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 200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该会计报表由该公司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对该会计报表发表

审计意见。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进行的。在审计过程

中，我们结合该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计程序。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该公司 2002年 10 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会

计处理方法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转让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股权之用，不得移作他用。 

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徐逸星 

                                       中国注册会计师 汪  阳 

2002 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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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      2002 年 10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注释号 行次 期末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1 10,070,831.78 

 短期投资   2   
  应收票据 2 3 955,649.98 

  应收股利   4   

  应收利息   5   

  应收账款 3 6 25,227,706.19 

  其他应收款 4 7 3,700,060.21 

  预付账款   8   

  应收补贴款 5 9 176,780.62 

 存     货 6 10 23,014,979.18 
  待摊费用   1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21   
  其他流动资产   24   

流动资产合计   30 63,146,007.9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7 31 54,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32   
  长期投资合计    33 54,000.00 
    其中：合并价差（贷差以"-"号
表示，合并报表填列）    

34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贷差以
“－”号表示，合并报表填列）   

35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8 39 101,520,218.93 
    减：累计折旧  8 40 57,502,338.12 
  固定资产净值    41 44,017,880.8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 42 2,187,142.67 
  固定资产净额    43 41,830,738.14 
  工程物资    44   
  在建工程  9 45 1,570,567.72 
  固定资产清理    46   

固定资产合计   50 43,401,3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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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10 51 19,162,421.34 
  长期待摊费用  11 52 1,009,066.74 
  其他长期资产   53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54 20,171,488.08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55   

资产总计   60 126,772,801.90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 61 16,800,000.00 
  应付票据    62 1,730,000.00 
  应付账款 13 63 6,479,194.86 
  预收账款  14 64 574,762.87 

  应付工资    65 6,297,021.62 
  应付福利费   66 7,072.31 
  应付股利    67   
 应交税金 15 68 445,540.18 
  其他应交款    69 258,389.39 
  其他应付款  16 70 7,539,873.17 
  预提费用    71 150,000.00 
  预计负债    7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7 78 1,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79   

流动负债合计  80 41,281,854.40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18 81 7,950,000.00 
  应付债券    82   
  长期应付款    83 172,481.00 
  专项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5   

长期负债合计   87 8,122,481.00 

递延税项：   88   

 递延税款贷项   89   

负债合计   90 49,404,335.40 

         

少数股东权益（合并报表填列）   91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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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本 19 92 24,754,000.00 
  资本公积  20 93 49,796,685.03 
  盈余公积  21 94 653,065.82 
    其中：法定公益金    95 326,532.91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合并报表
填列）    

96 
  

  未分配利润  22 97 2,164,715.6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合并报表填
列）    

98 
  

股东权益合计   99 77,368,466.5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0 126,772,801.90 
法定代表人:朱志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天宝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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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苏仁评报字（2002）第 160 号 

摘要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按

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就苏州轴承厂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而对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截止 2002 年 10 月 31 日申报之资

产和负债进行评估。 

评估人员查阅了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提供的法律性文件、工程技术及财务

会计资料，与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有关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

一起对所评资产进行了实地勘查审核，并相互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规范和技术标准，遵循评估基本原则和一般评

估惯例，我们对所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工作业已完

成。除本报告书特别事项对评估结果可能的影响外，在报告书所有限制与

假设条件成立时，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净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

为 :8204.47 万元（精确到百元），大写人民币捌仟贰佰零肆万肆仟柒佰圆

整，评估结果有效期自 200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03 年 10 月 30 日。具体评

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评估基准日：2002 年 10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占有单位：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 
 

   

  项    目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 D=C-B E=（C-B）/B*100% 
 

  流动资产 1     6,314.60     6,314.60  6,766.02     451.42    7.15 
 

  长期投资 2        5.40      5.40     5.40       -         -   

  固定资产 3     4,340.13   4,340.13 4,383.99     43.86      1.01 

  其中：在建工程 4 157.06      
157.06 

     157.06    130.63    -26.43     -16.83 

        建 筑 物 5     1,351.00     1,351.00  1,360.99    9.99      0.74 

        设    备 6     3,050.79    3,050.79 2,892.37   -158.42      -5.1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     -218.71     -218.71       -       218.71
   

- 

  无形资产 8    1,916.24   1,916.24  1,989.50    73.26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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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1,916.24   1,916.24  1,989.50     73.26       3.82 

  其他资产 10     100.91    100.91       -     -100.91     -100.00 

资产总计 11   12,677.28  12,677.28  13,144.91    467.63        3.69 

   流动负债 12    4,128.19   4,128.19  4,128.19      -           -   

   长期负债 13      812.25      812.25    812.25        -           -   

负债总计 14    4,940.44   4,940.44  4,940.44         -           -   

净 资 产 15    7,736.84  7,736.84 8,204.47   467.63        6.04 

  特别事项说明 

1、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对应收款项（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按规定以期

未帐面余额的 10%计提坏帐准备，此外，对应收帐款中应收无锡市源行星动力有

限公司和应收山东巨菱股份有限公司的货款计提 50%的特殊坏帐准备。因未能取

得不能收回的确切证据，故应收款项以申报的帐面金额列示，坏帐准备按有关规

定评估值评估为 0。 

2、本次评估对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位于外地（重庆办事处和金华永康代理

处）的产成品 112.70 万元，受条件所限且金额及价格变动较小，故评估值按帐

面值列示。 

3、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尚有部分房产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此事项对

评估结果的影响本评估报告未予涉及。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次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

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并请注意报告书正文对有关事项的说明和

限制。 

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雨歌 

 

项目审核人：                项目负责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李 峰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姚雪勇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     


